
为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和培养机制创新，努力探索建立适应职业教育成长的立交桥，根据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证和转换工作的意见》（教改

[2016]3号）文件精神和我省自学考试发展实际，省自考委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学考试本科教育试点工作的通

知》（甘考委发[2019]4 号）文件，进一步在我省高校推进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专接本教育工作。自学考试专接本，专业设置科学，费用低

廉，无入学考试，专科学习期间套读本科课程，省时间、投入少、效

益高，普专毕业期间，本科成绩合格者，专、本学历同时拿，是学生

提升学历层次、增强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报名条件及咨询地点 

1．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11月 15 日    

2．报名咨询地点：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办公楼 407室） 

3．报名条件：无入学考试，医学类专科专业一年级在校生均可报名。 

4．联  系  人：杜老师  联系电话：0933-8611031。 

二、教学及考核方式 

学校将从 2020 年春季开始，依照省自考委制定的相应专业考试计划，使用规定的课程考试大

纲和教材，根据考生的具体情况，安排时间，组织开展自考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教学运行中按

课程进行管理，实行学分制。考核环节按相应专业考试计划规定设置的课程，实行全科考试。其

中课程统考参加由省自考办组织的全省统一考试，考试时间与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同步（即每年 4

月和 10 月，具体时间届时另行通知）；课程校考由我校安排和组织，每门课程考试合格后，发

给单科合格证书，并取得相应的学分。教材统一使用《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使用教材目

录》中规定的教材，由学校统一订购。 

三、自考政策 

1.可顶替普专选修课学分：凡参加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接本学习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在

校期间专接本课程每合格 1 门，即可获得选修课学分 1分，学生不用再选修学校其他选修课课程。 

2.奖励政策：为了弘扬勤奋学习、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自考精神，鼓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参

专业基本情况 课程设置 

专业：护理学 

层次：专接本 

学制：2 年 

学费：2800 元/学年 

主考院校：兰州大学 

序号 统考分数所占比例 校考分数所占比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备注 

1 0 100%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免考 

2 0 100%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免考 

3 0 100% 03203 外科护理学㈡ 学分互认 

4 0 100% 03202 内科护理学㈡ 学分互认 

5 0 100% 10594 临床护理操作技术 实践课 

6 70% 30% 03006 护理管理学 统考+校考 

7 70% 30% 03007 急救护理学 统考+校考 

8 70% 30% 03201 护理学导论 统考+校考 

9 70% 30% 03004 社区护理学㈠ 统考+校考 

10 60% 40% 00015 英语（二） 统考+校考 

11 60% 40% 11530 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 统考+校考 

12 60% 40% 03005 护理教育导论 统考+校考 

13 60% 40% 03008 护理学研究 统考+校考 

14 60% 40% 03010 妇产科护理学㈡ 统考+校考 

15 60% 40% 03011 儿科护理学㈡ 统考+校考 

 



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激发自考学生的学习热情，学校从 2009 年开始实行奖学金制度，根据每

次参加省统考课程的考试通过情况，对成绩较为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 

四、毕业条件及待遇 

考生修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含实践性环节考核和毕业论文答辩）且成绩合格者，

经审核通过可获得由省自考委颁发的护理学本科毕业证书，省自考委主署、主考院校（兰州大学）

副署，国家承认学历。本科毕业生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按有关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规定》（国发[1988]15号）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证书获得者的工资待遇：非在职人员录用后，与普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相同；在职人员的工资

待遇低于普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的，从获得毕业证书之日起，按普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工资

标准执行。” 

五、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接本政策解读 

1．什么是自学考试“专接本”？ 

自学考试“专接本”是指我省高职高专在校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教育的一种注册制自考形

式。招生对象主要是各类高职高专学校的一年级在籍学生。学生可根据批准公布的“专接本”专

业自愿申请报名，注册时间为每年上半年 5 月 5 日—5 月 20 日、下半年 11 月 1 日—11 月 20 日，

考试时间为每年的 4 月份和 10 月份。“专接本”学生最快在专科毕业后半年就可以拿到主考学校

副暑的自学考试本科文凭，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还可以被对接专业的本科院校授予相应的学

士学位。 

2．自学考试“专接本”的培养形式和目标是什么？ 

自学考试“专接本”以高职高专教育与自学考试本科教育相衔接为途径，以培养技术技能型、

应用型人才，提高学生的学历层次和职业技能为目的，坚持学有余力、无报考专业限制、课程衔

接、突出实践、确保质量的原则。其培养目标是在确保基本理论够用的基础上，着力培养与提高

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重视学生个人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和就业竞争能力。 

3．自学考试“专接本”有哪些优势？ 

（1）资源共享。自学考试“专接本”发挥国家考试的科学性、权威性作用，充分利用普通高

校教学、管理资源、发挥主考学校优势专业和雄厚师资力量等作用，利用高职高专学校对在校学

生日常管理和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课程考试通过率，提升实践应用能力，

顺应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2）经济便捷。 自学考试“专接本”采用注册制，注册、报考所有手续全部通过自考“专

接本”管理系统完成，为学校和考生提供便捷、可靠地服务。学生可充分利用专业阶段学习时间，

节约了时间成本，交纳相对较低的学费，享有在校老师系统的课堂教学和辅导，更好的完成考试

课程，获得国家承认的自学考试本科文凭。 

（3）灵活开放。“专接本”课程有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选考课组成，学生可根据专业

特长和自身条件，灵活选择课程，完成相应学分。在对接专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基础上，遵循“缺

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突出实用性，强化实践性环节的教学和考核。 

（4）增强就业。“专接本”开设专业即是主考学校优势专业，又是社会紧缺专业，学生经过

在校的两年多学习，可系统掌握专业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和技能从事本专业的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专接本”，学生既提高了学历层次，又增加了就业砝码。 

4．自学考试“专接本”有哪些优惠政策? 

（1）课程免考。学生在专科阶段已学过与本科计划名称相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且成绩合格的，

承认其课程及学分，课程成绩以专科总评成绩记录，办理免考手续。学生参加的有关非学历考试，

如大学四六级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得的相关证书按《甘肃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免考课程实施细则》免考“专接本”相关课程。 

（2）专本衔接。专科教学计划中凡课程名称和内容与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计划课程相同或相近、

学分不低于本科专业计划课程，且专科成绩合格的，承认其课程及学分。对于学分略低于自学考

试本科专业计划的课程，自学考试部分承认其学分，同时按照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计划要求补齐教

学内容和学分，由主考学校考核合格后予以互认。 

（3）引入过程评价。自学考试“专接本”课程采用“全国统考+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并按一定比例记取成绩，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按 7：3 比例计取成绩，选考课程按 6:4 比例计

取成绩。 



5．自学考试“专接本”如何收取学费？ 

自学考试“专接本”学费由专科学校按照《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

型专业学费收取标准的通知》（甘价费[2004]28 号）规定标准收费。其中，文史类每生每年 2500

年，理工农医类每生每年 2800 元，艺术类每生每年 3200 元。 


